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做好湖南省 2025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报考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普通高等学校，有关直属单位：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

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教民厅〔2024〕3号，以下简称《通

知》）精神，2025年继续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

生计划（以下简称“骨干计划”）。为做好我省 2025年骨干计划招

生报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围绕乡村振兴、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南疆高等教

育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调整

优化生源和学科专业结构，加强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急需紧缺人

才培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招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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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计划招生对象

1.非在职考生

高中生源地（高考时户籍所在地）在湘西自治州，怀化市所

辖的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

侗族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永州市所辖的江华瑶族自治

县，邵阳市所辖的城步苗族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张家界市

所辖的桑植县、永定区、武陵源区等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县（以

下简称“一州八县两区”）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考生。

2.在职考生

①在我省“一州八县两区”工作满 3 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当

地工作的各族考生。

②高中生源地在我省“一州八县两区”范围内且工作在湖南省

内的少数民族考生。

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岳阳市一中、望

城区一中西藏班、周南中学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

以及我省承担西藏籍新疆籍学生培养任务的高校正式招录的少数

民族学生专职辅导员（专职辅导员也可按生源地进行资格审查）。

④在西藏工作且满 5 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

划”毕业生。

（二）专项计划招生对象

2025年在骨干计划内共实施 7个专项：

1.招生对象不限民族、不限生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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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高校教师专项，招生对象不限民族、不限生源地，其中

在职考生须为在南疆地区高校工作的在职人员，被录取考生毕业

后定向到南疆地区高校就业，须与招生单位、工作单位（仅限在

职考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通

过信息平台在线签订三方（或四方）定向就业协议。

2.招生对象不限民族、生源地限定我省“一州八县两区”

①民族地区工程人才专项，包括工程博士专项、工程硕士，

招生对象不限民族，我省限生源地在“一州八县两区”或报名时在

“一州八县两区”工作满 3 年的考生，限招收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

生。

②民族地区临床医学人才专项，招生对象不限民族，我省限

生源地在“一州八县两区”或报名时在“一州八县两区”工作满 3 年

的考生，限招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3.招生对象不限民族，生源地限定新疆、西藏等民族省（区）

①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

招生对象不限民族，为生源地在新疆（含兵团）或报名时在新疆

（含兵团）工作满 3年以上的考生。

②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专项，招生对象不限民族，面

向西藏、新疆招生。

③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招生对象不限民族，面

向新疆喀什地区招生。

④定向西部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招生对象不限民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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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省级地震局招生。

报考骨干计划有关专项的考生，在资格申请时需选填“类别”

一栏。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任务的教职工，在西藏工作且满 5

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毕业生在“类别”一栏选填“其

他”。

三、资格审核及公示

（一）报考骨干计划的考生须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

骨干计划资格申请平台（“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首页-“少数民族

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申请平台 ”，网址：

https://mz.chsi.com.cn/mzjh/stu/）提交信息，由湖南省教育厅组织

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在线审核通过后考生

方可报名。“湖南省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管理系统”（网

址：http://hnggjh.hunbys.net）不再使用。

（二）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核平台开放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5日上午 8时至 10月 26日晚上 22时，考生须于截止时间

前提交申请信息，并及时查看审核结果，以便补充材料或改报普

通研究生计划。博士研究生资格审核时间原则上与硕士研究生一

致，视各博士研究生招生单位具体情况可在后期单独开放。

（三）湖南省教育厅将分批次对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名单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 5 天。公示期收到异议且经核实后发现不符合

报考条件的，将取消考生骨干计划报考资格。

四、考试录取

https://mz.chsi.com.cn/mzjh/stu/）提交申请信息，经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后，方可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骨干计划。
https://mz.chsi.com.cn/mzjh/stu/）提交申请信息，经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后，方可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骨干计划。
https://mz.chsi.com.cn/mzjh/stu/）提交申请信息，经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后，方可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骨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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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考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实行“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

由教育部按学科门类分别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

求。报考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的考生不再享受初试加分和照顾政

策，不得兼报其他专项计划。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参

加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择优录取。被录取考生须与招

生单位、工作所在单位（仅限在职考生）、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在线签订三方（或四方）定向就

业协议书。被录取在职考生入学不迁转户口。

（二）除南疆高校教师专项、民族地区工程人才专项等各类

专项计划外，其他骨干计划招生录取考生中，汉族比例原则上不

得超过 20%。

（三）骨干计划招生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严格执行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博士研究生年度

招生文件。招生单位应规范招生程序、严格录取标准，坚决杜绝

违规行为。对违反相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严肃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对已录取的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立

消考生录取资格。

五、其他事项

（一）招生单位是骨干计划研究生招生、培养、管理工作责

任主体。招生单位应对骨干计划研究生坚持“爱、严、细”原

则，与其他普通类招生计划录取研究生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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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不降低培养、管理标准。涉及骨干计划研究生修业年

限、培养经费、学业奖助等在校期间教育管理服务各类事项，与

其他普通类招生计划录取研究生一致，按招生单位规定执行。

（二）未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

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不得报考博士研究

生；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

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可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并

签订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定向协议书，毕业后服务年限按新协议

重新计算。

（三）教育部下达给我省的骨干计划，是国家面向我省民族

自治地方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县加快人才培养，服务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扶持政策，其政策性强、社会关注程度高。各

有关单位要根据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咨询等各项工作。省

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要对考生报考资格严格

把关，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审查确认工作机制，按照“谁受理，谁负

责”的原则，落实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六、联系方式

1.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联系人：康老师，王老师，联系电话：

0731－82207016；

2.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联系人：史老

师，联系电话：0731－82116082（转人工服务按 8号键），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石竹塘路与靳江路交叉口北 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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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教育考试院，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731－88090230。

附件：1.202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分

配表

2.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登记表

3.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

湖南省教育厅

2024年 10月 16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8—

附件 1

2025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

招生计划分配表（部分）

招生单位

博士生招生计划 硕士招生计划

工程

博士

临床医

学博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工程

硕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湖南 其他

合计 1410 300 30 100 700 400 67 14

教育部 922 69 100 406 400 55 12

北京大学 23 2 6 1

中国人民大学 18 1 2 4

清华大学 17 2 5 4

北京科技大学 6 2 1 4 4

北京化工大学 9 2 1 5 4

北京师范大学 8 1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5 2

北京语言大学 6 1

北京交通大学 9 2 2 10 4

北京邮电大学 7 2 1 3 2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7 3 2 4 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6 3 1 5 5

中国农业大学 24 5 2 2 7

北京林业大学 11 1 2 8 2

中国传媒大学 3 2 1

中央财经大学 10 5

中国政法大学 10 1 1

中央音乐学院 3 1 1

中央戏剧学院 1

中央美术学院 3 4

北京中医药大学 10 1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7 1 2

华北电力大学 16 2 1 29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2▲ 2 2 10 7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7 2 2 4 4

南开大学 8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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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

博士生招生计划 硕士招生计划

工程

博士

临床医

学博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工程

硕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湖南 其他

天津大学 7 2 9 6

大连理工大学 8 3 1 15 5

东北大学 7 2 13 6

吉林大学 25 1 11 13 2

东北师范大学 27 3 11 2 2

东北林业大学 10 2 2 5

复旦大学 17 2 8

同济大学 8 2 1 4 8 2

上海交通大学 9 1 5 9

华东理工大学 9 3 1 3 4 2

东华大学 4 2 1 5 5

华东师范大学 10 1 2 7

上海外国语大学 5 1

上海财经大学 6 1 1

南京大学 30 2 15 10 2

东南大学 7 2 8

中国矿业大学 10 2 2 8 4 4

河海大学 6 1 4 4

南京农业大学 5 1 2

中国药科大学 7 2 1 1 2

江南大学 3 1 6

合肥工业大学 4 2 5 4

浙江大学 27 2 8 11 2

厦门大学 25 2 12

山东大学 7 1 5 6 2

中国海洋大学 6 2 2 2 5

武汉大学 29 2 23 6 2

华中科技大学 23 3 2 10 8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5 2 2 20 6 2

武汉理工大学 12 3 1 18 4 2

华中师范大学 33 2 7 2 2

华中农业大学 10 2 2 2 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0 1 8 2

湖南大学 7 1 12 7 3

中南大学 20 2 19 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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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

博士生招生计划 硕士招生计划

工程

博士

临床医

学博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工程

硕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湖南 其他

中山大学 36 2 8 12 3

华南理工大学 10 3 1 7 4

四川大学 22 2 9 7 2

西南财经大学 2 1 1

西南交通大学 6 2 2 15 5

电子科技大学 12 3 1 11 4

重庆大学 7 1 25 7 3

西南大学 28 3 8 2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 2 2 2 4

陕西师范大学 30 2 5 9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0 2 1 5 6

长安大学 4 2 1 12 8

兰州大学 19 3 3 9

西安交通大学 3 2 1

国家民委 34 14 4

中央民族大学 19 4 1

中南民族大学 5 4 1

西南民族大学 4 3 1

西北民族大学 4 3 1

北方民族大学 2

工业和信息化部 27 15 18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2 2

北京理工大学 5 3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5 2 4 2

哈尔滨工程大学 2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2 2

南京理工大学 4 2 4

西北工业大学 4 2 4

外交部

外交学院

公安部 4 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4 2

体育总局 4 2

北京体育大学 4 2

中央统战部 7 2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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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

博士生招生计划 硕士招生计划

工程

博士

临床医

学博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工程

硕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湖南 其他

暨南大学 7 2 6 1

交通运输部 2 3

大连海事大学 2 3

国家卫生健康委 8 3 1

北京协和医学院 8 3 1

中国科学院 57 4 45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55 2 45 2

科研院所 10 2

中国农业科学院 8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

中国地质科学院

部省合建高校 101 52 6 87

河北大学 5 6

山西大学 1 6

内蒙古大学 4 9

南昌大学 10 7 3 6

郑州大学 14 10 3 6

广西大学 4 6

海南大学 11 7 6

贵州大学 7 7 6

云南大学 10 7 6

西藏大学 4 6

青海大学 4 6

宁夏大学 4 6

新疆大学 12 7 6

石河子大学 11 7 6

其他地方院校 234 158 21 119

中国音乐学院 2

北京电影学院 1

北京工业大学 8 8
北京工商大学 2 3

北京印刷学院 2

北京建筑大学 4

首都医科大学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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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

博士生招生计划 硕士招生计划

工程

博士

临床医

学博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工程

硕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湖南 其他

北京联合大学 3

天津师范大学 4 4

天津科技大学 8 6 6

天津工业大学 7 5 5

天津中医药大学 2

天津财经大学 2

天津医科大学 2

石家庄铁道大学 5 5
燕山大学 8 8 5

太原理工大学 6 6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3

中国医科大学 4 4

沈阳药科大学 6 6
延边大学 2

长春理工大学 6 6 5

东北电力大学 5 5
长春师范大学 2

东北农业大学 5 5
哈尔滨医科大学 4 4

上海师范大学 2 2

上海音乐学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 3

南京工业大学 6 6
南京邮电大学 5 5
南京中医药大学 3

南京师范大学 3 3

浙江工业大学 8 8
安徽大学 5 5
福州大学 8 6 4

福建农林大学 2 3

福建师范大学 2 2

青岛理工大学 5 5
青岛大学 5 5
江西财经大学 2 3

江西师范大学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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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单位

博士生招生计划 硕士招生计划

工程

博士

临床医

学博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工程

硕士

南疆高

校教师

专项

湖南 其他

江西中医药大学 3 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3

江西理工大学 5

景德镇陶瓷大学 3 4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5

湖北大学 2

武汉科技大学 5

三峡大学 5 5 5

长沙理工大学 6 6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4

深圳大学 8 8
广州大学 6 6
广东工业大学 6 6
南方医科大学 4 4

广西师范大学 2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2

重庆医科大学 4 4

成都理工大学 5 5

成都体育学院 2

四川美术学院

贵州民族大学 2

昆明理工大学 8 8
云南民族大学 2 2

西北大学 3 2

西安理工大学 8 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6 6 5

西北师范大学 3 3

兰州财经大学

注：

1. “民族地区工程人才专项计划”表内简称“工程博士”“工程硕士”，“民族地区临床医学人才专项计划”
表内简称“临床医学博士”，“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表内简称“南疆高校教师专项”。

2. 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在西藏工作且满 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

就业计划”毕业生，其招生计划单列为“其他”。
3.按照教育部要求，我省只发布下达给我省的普通计划数以及部分专项计划数。其余计划数请咨询

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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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考生照片）
出生年月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籍 贯

民 族 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详细地址 省（区、市） 市（县）

人事档案所在单位

（定向单位）及

通信地址

单位 邮政编码

地址

现工作或学习单位 本人联系电话

毕业学校及专业

毕业时间
最后学位

最后学历

报考类型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报考单位 报考专业

1．自愿报考本计划、签定定向协议书并严格

遵守协议。

2．毕业后，在职考生回本人原工作单位就业；

非在职考生回本人生源地省份或内蒙古、广西、贵

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含兵团）就

业。硕士毕业至少服务 5年（含 5年，其中西藏班、

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为 8 年），博士毕业至少服

务 8年（含 8年）。

3．毕业后，在职考生落实毕业去向至原工作

单位，非在职考生落实毕业去向至定向省份毕业生

就业工作主管部门或定向地区就业单位。由培养单

位将考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根据定

向协议转回原工作单位或定向省份毕业生就业工

作主管部门。

注：考生若同意上述 3项内容，可在考生签字

栏中签字，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后确认报考资

格。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在职考生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厅（教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本表为模板，考生通过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填报。

2. 需保存纸质件一式三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招办、招生单位各一份，请自行打印。



附件 3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

（在职考生模板）

甲方（招生单位）： 乙方（定向单位）：

丙方（定向生本人）： 丁方（定向单位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通知》，就丙方攻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事宜，甲、乙、

丙、丁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录取丙方为 2025年______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___（全

日制/非全日制）_____________（硕士/博士）研究生。

二、甲方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丙方进行管理，按培养

方案对丙方进行培养。丙方在校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等按国家及甲方相关

规定缴纳。丙方学习期满、符合毕业条件，甲方准予毕业；符合相应学位授

予条件，甲方授予相应学位。丙方学习结束离校后，甲方将丙方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及就读期间档案等寄送乙方，乙方负责安排丙方工作。

三、丙方学习期间不迁转户口，党团组织关系按甲方有关规定办理。乙

方负责管理丙方学习期间户籍关系和人事档案。丙方学习期间工资、医疗保

险、福利待遇和职务职称晋升等，由乙方和丙方协商解决。丙方毕业后，甲

方负责落实丙方毕业去向至乙方。

四、丙方学习结束后，必须回乙方工作，硕士毕业服务年限不得少于 5

年（含 5年，其中西藏班、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为 8年），博士毕业服务年

限不得少于 8年（含 8年）。



—16—

五、按照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一经录取，丙方须及时办理入学手续并

注册学籍，修业年限和学习年限与其他普通类招生计划保持一致。在校期间，

丙方须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完成学业。丙方在校期间教育管理服务

各类事项，如出国交换学习、学籍变动、学业奖助等，均按甲方有关规定执

行。

六、本协议一式五份，经甲、乙、丙、丁四方签字并加盖公章，自丙方

取得正式学籍（报到）之日起生效。甲、乙、丙、丁四方各持有一份，一份

存入丙方个人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七、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丁四方协商解决。

甲方单位公章： 乙方单位公章：

甲方负责人签字： 乙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丁方单位公章：

丁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 本协议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签署。

2. 本协议需保存纸质件一式四份，由各方自行打印。



—17—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

甲方（招生单位）： 乙方（定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丙方（定向生本人）：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通知》，就丙方攻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事宜，甲、乙、

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录取丙方为 2025年 _____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___（全

日制/非全日制）________（硕士/博士）研究生。

二、甲方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丙方进行管理，按培养

方案对丙方进行培养。丙方在校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等按国家及甲方相关

规定缴纳。丙方学习期满、符合毕业条件，甲方准予毕业；符合相应学位授

予条件，甲方授予相应学位。丙方学习结束离校后，甲方将丙方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及就读期间档案等寄送定向省份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由乙方

会同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族等部门指导丙方就业。

三、丙方学习期间，户口、人事档案及党团组织关系按甲方有关规定办

理。丙方毕业后，甲方负责落实丙方毕业去向至定向省份毕业生就业工作主

管部门或定向地区就业单位，丙方必须在定向省份或内蒙古、广西、贵州、

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含兵团）等定向地区就业，硕士毕业服务

年限不得少于 5年（含 5年，其中西藏班、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为 8年），

博士毕业服务年限不得少于 8年（含 8年）。

四、按照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一经录取，丙方须及时办理入学手续并

注册学籍，修业年限和学习年限与其他普通类招生计划保持一致。在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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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须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完成学业。丙方在校期间教育管理服务

各类事项，如出国交换学习、学籍变动、学业奖助等，均按甲方有关规定执

行。

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经甲、乙、丙三方签字并加盖公章，自丙方取得

正式学籍（报到）之日起生效。甲、乙、丙三方各持有一份，一份存入丙方

个人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

甲方单位公章： 乙方单位公章：

甲方负责人签字： 乙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注：1. 本协议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签署。

2. 本协议需保存纸质件一式四份，由各方自行打印。


